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
	案件名称
	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“安徽海螺”）拟采用二级股票市场现金增持的方式对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司（“海螺创业”）进行战略投资，增持股权比例约10.61%，增持后合计控制海螺创业投票权比例约21%。增持完成后，安徽海螺计划改组海螺创业董事会，成为海螺创业的实际控制人。海螺创业主要从事垃圾焚烧发电业务。交易前，海螺创业无实控人。交易后，安徽海螺单独控制海螺创业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安徽海螺
	安徽海螺于1996年11月7日成立于安徽省芜湖市，主要业务以水泥制造为基础，同时发展新能源、新材料、环保产业、数字经济、贸易服务。

安徽海螺最终控制人为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，主要负责省内基本建设资金、产业投资等。

	
	2.海螺创业

	海螺创业于2013年6月24日成立于开曼群岛，为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为垃圾焚烧发电业务。

海螺创业没有最终控制人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( 1.在同一相关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( 2.在上下游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3.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4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5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6.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混合集中

2024年中国境内垃圾焚烧发电市场

海螺创业：5%~10%


